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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名稱 碩士論文學位考試作業程序 文件編號 NTUNHSS-AE-07 

1.目的： 

為辦理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學位考試相關流程。 

2.範圍： 

  辦理本校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學位考試相關作業皆適用之。 

3.參考文件： 

3.1本所研究生手冊。 

3.2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。 

4.權責： 

  請見作業說明與流程圖。 

5.定義：無 
 
6.作業說明： 

6.1. 本所碩士學位考試採口試方式。 

6.2. 每學年度碩士學位考試的截止日期，上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、下學

期為七月三十一日。若未於前項日期前完成者，須重新申請。 

6.3. 申請碩士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於口試日前二星期，須至本所網頁「檔

案下載」處下載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（內含應屆畢業生成績審核

表、學位考試成績表、學位考試審定書）及學位考試審查意見表；

並至教務處申請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、論文初稿及申請表一同交給

指導教授檢閱與簽章後，再交至所辦公室辦理申請。逾期不予受理。 

6.4. 碩士學位考試舉行後，所辦應在學校規定的期限內（上學期為三月

三日，下學期為八月三十一日）送交教務處。通過學位考試的研究

生應在上述期限內，將學位論文紙本（含考試委員簽字之審定書）

繳交教務處，並傳送全文電子檔。在辦妥離校程序前需繳交論文相

關發表或投稿證明至所辦公室；在辦妥離校程序後，教務處始得發

予學位證書。 

 

 
 
 



 
文件類別 程序書 頁次 2 版次 1.0 

 

 

文件名稱 碩士論文學位考試作業程序 文件編號  

6.5. 完成碩士學位考試的學生，若未在規定期限繳交論文（含紙本及電

子檔），該學期學位考試成績以「未完成」登錄。若修業年限未屆

滿，次學期仍應註冊，並於該學期最後期限前繳交論文者，屬該學

期畢業。若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，該學位考試以不及

格論 (登錄零分)，並依規定退學。 

6.6. 完成碩士學位考試的學生辦理離校手續時，請至本所或教務處網站

下載離校程序單。完成離校手續後隨同修正後的碩士論文一起，至

教務處註冊組領取畢業證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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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流程圖： 
作業流程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
 
 

未達標準 

文件未齊或未達標準 

研究生於論文學位考試 2 週前將修正後之論文初稿送各口試委員 

已達學位考試標準，申請舉辦學位考試 

研究生檢附下列文件向研究所辦公室提

出論文學位考試申請 
1.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
2.應屆畢業生成績審核表及歷年成績單 
3.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

依據本校「碩士學位考試辦法」組織碩士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

擇期舉行碩士論文學位考試 

介紹考試委員及考試學生→考試學生 20 分鐘口頭報告→考試委員對學生

進行口試→列席人員問題提問→學生及列席人員離席→考試委員進行結

果評定→考試學生進場→宣佈學位考試結果 

論文學位考試成績及格 

研究生於論文學位考試 1 個月前完成論文初稿送指導教授審查 

研究所檢附下列文件送教務處複審 
1.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
2.應屆畢業生成績審核表及歷年成績單 
3.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

研究所將研究生之「碩士學位考試

成績表」送教務處註冊組登錄 

研究生應於該學期結束前繳交論

文精裝本一本、平裝本兩本及上傳

論文電子檔並辦好離校手續 

碩士學位考試完成，授予學位 

研 究 所 繕 印

「學位論文口

試、指導費請

領清冊」請款 

因故無法舉行碩

士論文學位考試 

辦妥撤銷手續 

未參加學位考試 

未達最高修業年限 

繼續就學 

已達最高修業年限 

退學 

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規定期

限內舉行碩士論文學位考試 


